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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66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平煤股份          编号：2023-023 

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拟向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平煤神马集团”）下属控股子公司平煤神马首安清洁能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安清洁能源”）转让控股子公司平煤煌龙新能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煌龙新能源”）51%的股权。 

●平煤神马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平煤神马集团持有首安清

洁能源 80%的股份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不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平煤神马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首安清洁能源

转让控股子公司煌龙新能源 51%的股权，转让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评

估报告确认的煌龙新能源净资产评估值的 51%，共计 5887.3278万元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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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平煤神马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平煤神马集团持有首安清洁能

源 80%的股份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构成公司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平煤神马首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襄城县紫云镇七紫路与 311国道交叉口 

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梁海军 

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；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开采；矿产资源勘

查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工程和技

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陆地管道运输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首安清洁能源总资产 8019.22万元，所

有者权益 7923.03 万元。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99.35 万元，

净利润-76.99 万元。(以上数据未经审计)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的名称和类别： 

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。公司拟将持有的煌龙新能源 51%股权转让

给平煤神马首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。 

2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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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：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8-08-21  

住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 8 号院康馨花园（原租

赁公司车库楼）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郭鹏飞  

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人民币 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热力生产和供应;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;

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;新兴能源技术研发;工程和技术研究和

试验发展;环保咨询服务;节能管理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: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

开采;发电、输电、供电业务;燃气经营;道路货物运输（含危险货物）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 

3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21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 117,749,482.41   118,757,466.18  

负债总额  15,703,398.24   8,887,940.50  

所有者权益  102,046,084.17  109,869,525.68   

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 36,316,368.93   27,651,615.70  

净利润  3,552,199.11   3,181,308.06 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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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同意，标的资产的最终出售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

认的煌龙新能源净资产评估值的 51%，共计 5887.3278万元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公司与首安清洁能源拟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1、协议签署方：本公司及公司关联方首安清洁能源。  

2、转让标的：公司持有的煌龙新能源 51%的股权。 

3、转让价格及支付：标的资产的最终出售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

评估报告确认的煌龙新能源净资产评估值的 51%，共计 5887.3278 万

元。 

4、评估基准日：以 2022年 9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款：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

盖公章之日起成立，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，转让协议正式生

效：（1）平煤股份内部有权机关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并批

准本次股权转让的行为；（2）平煤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资产（股

权）转让相关事宜；（3）有关主管部门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评估报

告予以核准或备案；（4）本次股权转让已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

权书面承诺函。 

6、过渡期交易标的权益变动安排：因转让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

及评估备案等手续，时间跨度较长，因此交易双方同意，应聘请审计

机构于交割日后 30个工作日内对煌龙新能源进行交割审计，以明确

期间损益的享有或承担的金额。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过渡期内，煌

龙新能源因盈利或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增加由本公司按原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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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比例享有，首安清洁能源应以等额现金向本公司补足；煌龙新能

源公司因亏损或其他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减少由本公司按原持有股

权比例承担，本公司应以等额现金向首安清洁能源返还。 

六、股权转让的具体原因 

一是将主营瓦斯发电的煌龙新能源转让给平煤神马集团下属控

股子公司，保证平煤神马集团对平顶山地区相关电网、电站、线路进

行统一整合，构建“统一、高效、绿色、可靠”的供电系统。 

二是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突出主业，做强做精煤炭产业，推动公司

高质量发展。 

七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以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交易定价原则

合理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股权转让

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

成不良影响。 

八、表决情况 

2023年 3 月 13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

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张建国先生、涂兴子先生、

李延河先生、李庆明先生、王新义先生、陈金伟先生已回避表决，也

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。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

联交易事项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。 

九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该事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突出主业，做强做精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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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产业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，为公司实现绿色开采提供重要支撑。

本次关联交易以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交易定价原则合理，

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影

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

影响。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。

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十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转让煌龙新能源 51%股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突

出主业，做强做精煤炭产业，且交易定价原则合理，定价公允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生产经营不会产

生重大影响，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十一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，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平煤

神马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共 4 项，

合计金额约 7.43 亿元。 

（一）2022年 3 月 16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关闭退出煤矿部分可利用固定

资产的议案》，会议同意，拟以评估值 5125.32 万元购买中国平煤神

马集团控股子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天力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。具体

内容详见《平煤股份关于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关闭退出煤矿部分可

利用固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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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2年 3 月 16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出售关停矿井部分资产的议案》，

会议同意，拟将公司所属关停六矿二井的部分设备以评估值 531.31

万元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平煤股份关于向中国

平煤神马集团出售关停矿井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14）。 

（三）2022年 3 月 28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议案》，会议同意，拟将

全资子公司天通电力 100%股权以评估值 44,473.59 万元出售给中国

平煤神马集团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平煤股份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

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9）。 

（四）2022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购买产能指标的议案》，会议同

意，通过自有资金 24,149 万元向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购买

204.5 万吨/年的产能置换指标，主要用于公司下属河南平宝煤业有

限公司首山一矿改扩建项目及八矿二号井、二矿、四矿和十一矿四个

产业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新增煤炭产能置换。具体内容详见《平煤股份

关于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购买产能指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2-098）。 

十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

2、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

3、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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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平煤神马首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平煤煌

龙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新兰特评报

字[2023]第 056号 

特此公告。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3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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